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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4_B8_AD_c44_504543.htm 第三节 法律行为和代理 一、法

律行为 （一）法律行为的概念与特征 法律行为是指公民或法

人以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为目的，以意思

表示为要素，依法产生民事法律效力的合法行为。 法律行为

具有以下特征： 法律行为是以达到一定的民事法律后果为目

的的； 行为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要素； 法律行为是具有法

律约束力的合法行为。 （二）法律行为的分类 法律行为从不

同角度可作不同的分类，包括： （1）单方法律行为和多方

法律行为 （2）有偿法律行为和无偿法律行为 （3）要式法律

行为和不要式法律行为 （4）主法律行为和从法律行为 （三

）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 法律行为的有效是指法律行为足以引

起权利义务设立变更终止的法律效力。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

分为形式有效要件和实质有效要件。 （1）法律行为的形式

有效要件 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其他

形式。法律规定(北京安通学校提供)用特定形式的应当依照

法律规定。书面形式优于口头形式，特殊书面形式（公证形

式、审核批准形式、登记、公告形式）优于一般书面形式。 

（2）法律行为的实质有效要件 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

能力； 意思表示真实； 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 点睛：

首先，民事行为能力分为三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18周岁

以上的成年人和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

主要生活来源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10-18周岁的未成年

人或者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无民事行为能



力（不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或者完全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

神病人） 其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行为“肯定”

属于无效(北京安通学校提供)的民事行为；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只能进行与其能力“相适应”的法律行为，因此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民事行为属于无效的民事

行为。 （四）附条件和附期限的法律行为 （1）附条件的法

律行为 附条件的法律行为，是指当事人在法律行为中约定一

定的条件并以将来该条件的成就（或发生）或不成就（或不

发生）作为法律行为生效或不生效的依据。 民事法律行为可

以附条件，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在符合所附条件时生效。

所附条件可以是事件，也可以是行为。 法律行为所附条件：

将来发生的事实；补缺顶的事实；当事人任意选择的事实；

合法的事实；限制法律行为的效力而非内容。 （2）附期限

的法律行为 附期限的法律行为，是指当事人在法律行为中约

定一定的期限，并以该期限的到来作为法律行为生效或解除

的根据。法律行为所附期限可以是确定的期限，也可以是不

确定的期限。 （五）无效的民事行为 （1）无效民事行为的

概念 无效民事行为，是指因欠缺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因而当

然不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为。 下列几种民事行为无效： 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

实施的；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

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 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

人利益的； 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的； 经济合同违反国家

指令性计划的；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 民事行为部分

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例

题】下列选项中，属于无效民事行为的有( )。 A.恶意串通损



害第三人利益的民事行为 B.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

民事行为 C.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

所为的民事行为 D.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 【答案】AC （2）无

效民事行为的法律后果 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

法律约束力。 无效民事行为的法律后果包括：恢复原状，赔

偿损失，收归国家集体所有或返还第三人等。 （六）可变更

可撤销的民事行为 （1）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的概念 可

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是指可以因行为人自愿请求法院或

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撤销而归于无效的民事行为。 与无效民

事行为相比，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有以下特征： (1)在该

行为撤销前，其效力已经发生，未经撤销，其效力不消灭。

(2)该行为的效力消灭，以撤销为条件。 (3)该行为的撤销，应

由撤销权人提出并实施，其他人不能主张其效力的消灭。 (4)

具有撤销该行为权利的人，可以选择撤销该行为，也可以(北

京安通学校提供)不选择撤销该行为。如果自行为成立时起超

过一年，当事人才请求变更或者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该行为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 (5)该行为一经撤销，其

效力溯及于行为开始时无效。 （2）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

为的种类 下列民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关

予以变更或者撤销：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显失

公平的。 （3）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的法律后果 对于重

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

应当予以变更，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予以变

更或撤销。被撤销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无效。 【例题】

下列关于无效民事行为与可撤销民事行为的联系和区别的表



述中，正确的有（）。 A.无效民事行为与可撤销民事行为都

欠缺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 B.无效民事行为与可撤销民事行为

都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 C.可撤销民事行为被依法

撤销后，其效力与无效民事行为一样，自行为开始时无效 D.

可撤销民事行为被依法撤销后，其法律后果与无效民事行为

相同 【答案】ACD 二、代理 (一)代理的概念和特征 代理是

指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第三人实施法

律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直接由被代理人承担的一种法

律制度。 代理关系的主体包括代理人、被代理人(亦称本人)

和第三人(亦称相对人)。代理人是代替被代理人实施法律行

为的人；被代理人是代理人替自己实施法律行为的人；第三

人是与代理人实施法律行为的人。代理关系包括三种关系：

一是被代理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代理权关系；二是代理人与第

三人之间的实施法律行为的关系；三是被代理人与第三人之

间的承受代理行为法律后果的关系。 代理具有以下特征： 1

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法律行为。 2代理人在代理权

限内独立地向第三人为意思表示。 3代理行为的法律效果直

接归属于被代理人。 (二)代理的适用范围 代理适用于民事主

体之间设立、变更或终止权利义务的法律行为。但是，依照

国家法律规定或行为性质必须由本人亲自进行的行为，则不

能代理，如遗嘱、婚姻登记、收养子女等。 (三)代理的种类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代理可分为以下几种： 1委

托代理。这是基于被代理人的委托而发生的代理。被代理人

的委托可以基于授权行为发生，也可依据合伙关系、职务关

系等发生。委托代理中的授权行为一般以代理证书(亦称授权

委托书)的形式表现。根据《民法通则》(北 京安 通学 校提 



供)第六十五条的规定，代理证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名

称、代理事项、代理的权限范围和代理权的有效期限，并且

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授权委托书授权不明的，被代理人

应当对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代理人负连带责任。 2法定代

理。这是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发生的代理。法定代理通常

适用于被代理人是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情况。

3指定代理。这是基于人民法院或者有关单位的指定行为而发

生的代理。指定代理适用于被代理人既无委托代理人，又无

法定代理人而又有特定事项需要代理人代理的情况。 (四)代

理权的行使 1代理权行使的一般要求 勤勉尽责、审慎周到，

以实现和保护被代理人的利益。 2代理权滥用的禁止 代理人

不得滥用代理权。常见的代理权滥用的情况有：一是代理他

人与自己进行民事活动；二是代理双方当事人进行同一民事

行为；三是代理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

。 法律禁止代理权的滥用。滥用代理权的行为，视为无效代

理。代理人滥用代理权给被代理人及他人造成损害的，必须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五)无权代理 1无权代理的概念 无权

代理是指没有代理权而以他人名义进行的民事行为。无权代

理包括三种情况：一是没有代理权的代理；二是超越代理权

的代理；三是代理权终止后而为的代理。 2无权代理的法律

后果 在无权代理的情况下，如果经过本人追认或者本人知道

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无权代理

人所为代理行为的法律效果归属于被代理人，视为有权代理

。此外，无权代理人所为的代理行为，善意相对人有理由相

信其有代理权，在此情形下，被代理人应当承担代理的法律

后果。这主要是为了保护善意的无过失当事人的利益。学理



界称此种情况为“表见代理”。表见代理的情形有：被代理

人对第三人表示已将代理权授予他人，而实际并未授权；被

代理人将某种有代理权的证明文件(如盖有公章的空白介绍信

、空白合同文本、合同专用章等)交给他人，他人以该种文件

使第三人相信其有代理权并与之进行法律行为；代理授权不

明；代理人违反被代理人的意思或者超越代理权，第三人无

过失地相信其有代理权而与之进行法律行为；代理关系终止

后未采取必要的措施而使第三人仍然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

并与之进行法律行为。除上述几种情况之外，无权代理均不

对被代理人产生任何法律效力。无权代理行为视同为无效民

事行为，并产生与之相同的法律后果。 （六）代理关系的终

止 （1）委托代理终止的法定情形 代理期间届满或者代理事

务完成； 被代理人取消委托或代理人辞去委托； 代理人死亡

； 代理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作为被代理人或代理人的法人

终止。 （2）法定代理或指定代理终止的法定情形 被代理人

取得或恢复民事行为能力； 被代理人或代理人死亡； 代理人

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指定代理的人民法院或指定单位取消指

定； 由其他原因引起的被代理人和代理人之间的监护关系消

灭。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